经济学院2016年寒假有关事项的通知     
一、学校教职工于1月25日（周一）开始放假。正常工作于1月22日结束。
二、下学期2月28日（周日，农历正月二十一）教职工上班，学生报到。2月29日（周一）起全校正式上课。

三、放假期间请学院领导、各系、室主任、院办、学办工作人员开通手机，保持通讯畅通。
四、请各办公室关紧并扣好窗户，锁好房门，做好防火防盗等安全工作。         
五、寒假期间将对经济楼进行封闭管理（详情请见门口通告）。如遇特殊情况需临时开、关门，请联系保卫处值班室，电话28877110。

祝全体老师过一个平安、祥和、愉快的春节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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